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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请债权人申报债权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对公司负债（或有负债）等情况进行进一步核实并确认，本公司谨此提请

所有债权人就截止本公告发出之日前与本公司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向本公司进

行申报。目前公司针对负债问题已成立专门小组，配合律师和相关机构，结合债

务的进展情况进行有效磋商，保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以期使企业拥有良好的

经营环境。现将有关债权申报登记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申报时间 

2018 年 5 月 28 日——2018 年 6 月 1 日  

二、申报方式 

本次债权申报仅接受现场申报，申报地点为北京市长安公证处（北京市东城

区朝阳门北大街六号首创大厦七层，联系人：胡志勇，电话： 65543888-8655）。

债权申报后，公司将与债权人向北京市长安公证处申请债权公证。 

三、申报范围 

截止本公告发出之日，申报人与本公司及其子公司、分公司形成的真实、合

法、有效的债权、债务关系。包括但不限于由于本公司借款、担保、开具商业承

兑汇票等事项所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  

四、债权申报应当提交的证据  



债权人申报债权时，应提交如下三类申报材料：  

1、债权申报表（请参照“附件 1”）  

债权人为机构的，须加盖单位公章；债权人为个人的，须由债权人本人或其

代理人签名。  

2、债权人主体资格证明材料  

（1）债权人为机构的，应提供如下主体资格证明材料：  

1）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事业和社团法人登记证书或其他合法证明书；  

2）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明书（请参照“附件 2”）；  

3）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等个人有效身份证件。 

若为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之外的人员到现场申报的，应当提交：  

①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的授权委托书（请参照“附件 3”）；  

②代理人的身份证等个人有效身份证件。  

（2）债权人为个人的，应提供债权人身份证等个人有效身份证件。 

若债权人委托他人申报的，应当提交：  

1）债权人的授权委托书（请参照“附件 3”）；  

2）受委托人的身份证等个人有效身份证件。  

3、证明债权成立及其金额的材料  

债权人申报债权应提交能够证明债权成立的全部书面材料，包括但不限于：  

（1）相关合同（包括但不限于借、贷款合同，购、销货合同等）；  

（2）相关票据、划账单、汇款单、对账单、提货单等合同履行凭证；  

（3）债权如有担保的，须提交抵押合同、质押合同、保证合同，担保物清

单，以及相关的抵、质押登记证明等；  



（4）债权如涉及诉讼或仲裁，须提交诉讼、仲裁有关的文件（包括已审理

完毕或正在审理过程中案件的起诉书、仲裁申请书、诉讼保全申请、保全裁定、

生效判决、裁决、执行申请、法院执行裁定、法院执行案件通知书等）；  

（5）相关公证文书（如有）； 

（6）能够证明债权发生、变更、存续的其他材料。 

五、特别注意事项  

1、债权人在债权申报时需要提交相关资料的原件供公司及公证处核对；  

2、债权人为机构的，应在所有复印件上加盖公章； 

3、申报人提供的任何材料必须真实、有效、合法，否则，申报人将承担由

此带来的一切法律责任。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郑丽群   

联系电话：18846911050 

联系传真： 0451-86269032 

联系邮箱： 107972358@qq.com  

公司办公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西大直街 118 号  

邮编：150006 

特此公告。 

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六日 



附件 1： 

 

债权人  营业执照号码或身份证号码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受委托人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债权形成原因：    

申报债权金额 

币种：        总金额：             

本金： 利息： 

诉讼/保全/执行费： 其他： 

有无债权担保： 

 

□无 

 

□有 
 

担保人名称  

担保金额  

担保形式 □保证  □抵押  □质押 

有无判决、裁定或

仲裁裁决 
□无       □有 有无申请执行及裁定 □无      □有 

提交的债权证据

名称 
 

债权人单位盖章： 

 

债权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              

申报日期：2018 年     月     日 



附件 2：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明书 

  

兹证明           担任           职务，是             的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 

特此证明。 

  

委托人：                

  

2018 年    月    日  



 

附件三 3： 

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住所：  

受委托人：                 职务：  

地    址：  

电    话：  

 

委托人就其向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分公

司申报债权和其他各项权利，特委托上述受委托人作为委托人的代理人代为处理

相关事宜。上述受委托人的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具体如下：  

一、代为申报债权和其他各项权利、递交申报材料并受领回执；  

二、代为起草相关法律文书，陈述委托人的立场、观点和主张；  

三、代为申请债权公证；  

四、代为处理本案其他相关事宜。  

  

委托人盖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字：            

  

2018 年    月    日  

  


